114# & % -] F %1050

R T
w2 FHBYERG AP

RS R e
3 2
MERBEGRERERIEY S HF L~ o
W BHRHATER L Siaidpnd R T EF 1 R h 2

F1LIRKEBAE P o
%??*%“iﬁﬁ%\%’iéiﬂﬁﬁiiﬁﬂﬁiﬁﬁﬂ
o
1

B 4\2};'4?-3:-&‘} R A Bl N 1
AEGLE - D BT o BRI, B UATE RER SHF LB
AaRTERLE Rmi R FRIFEBFEL  LELLBER
e
*F % 2d
- BREERUE T AN TERGRY P I PAEAFFERE
% 386 % 751 )’é%’”'ﬁ'—ﬂ‘ » X RN E R 543608223 - 543
£ %&%@%Lﬁ%i’w&%iﬁa’,ﬁ

{5. SARIISA8Y 1pA=2113&10% TP
SRS B Rl TR P AR
O~ » =& _1]:’1??7——3;’-1'&51.1’;'“%@’930 000
2H T RE113E8? »2 F54,500~(113#8" »
< 530,500~ > 422 ﬁ“‘fﬁﬁv‘% 000~) ~ ¢ £9
! 0,000~ ~ FE10" 2 #F 9,000~ » £3-63,
500’1f w‘fé“‘f’\,ﬁ:«{ll  DARE Y RE ERDEAEZ SR

%— 7



2R 36%F & 0 p R FIITRED IT0~T R EKF
BING 1 R R ¥k E RS PR AEEN]13E11 8P 3
B J”zf‘j—%*-’l 2] (‘r fﬁ;%l o) ﬁlﬁ 5 "p”‘i;i;’% ﬁ”é ) 'r’ﬂ;#ﬁl
A &4

2 A

Fomz 2

j_?gli/w\

FHAIFTRERX2PERELAF L  FEARZ 522552 A0k
TFP~ o RhEAk2Z PRITF  FHIKDNFED S
1 AFFLRDBLE SR 2LIneHHL&ELHE (£
ARl R L EBE R4 E > THEAL > 59T I %
10F ~ %617 2 %64F “%1’379??) s ZETH O sRAp > B AR
2 bFiae, AN TEREAY PG AR IEE R
iﬁ’z‘mﬁé;&’ﬁp@fm&g LED o Km0 Rk
TR SR SFER N " I ﬁ$4%d%r£%1ﬁ%ﬁii



(]

1l

“%aﬁﬂﬂ c 54 R4
TRk "’wfw‘ﬁ;’* " AR
%%é ﬁ%ﬁﬂmﬁ¢ F1ARERBLE P
,mﬁﬁi ﬁ(K%&% Mi%i)’mﬁﬁ@ﬁ%

5 #»wt”‘#%ﬁihlﬂ.x?rFAE 2 @g¢ y; SR Ak
EQY 2 FF 530,500~ ~ B EYY ,‘§p500mvu~
%ﬁ109w1ﬁ$ﬁBQOMn~A> | $ 45 i s E31, 800
= ~ 20,600~ ~ 9,900~ - E‘M‘ﬁ;ﬁ R4 &%ﬁﬁﬁ“w@ﬁa
2. B3R 544,511~ (3% 3¢ 1 31,8007~x6%150, 600 ~x
6%%&9MR&6=&5&VL[iﬁrfw#wf»]) ’@4‘#F
FAa L # B, 3TN0~ T HF1RGh2 ¥F113KkEE -
ppIEd o S ETF e
et o Rtk 51 63,500 % 2 R4k #5, 30~
REZFENT LGRS ﬂn%ﬁ$%r’é*;%ﬁaﬁ
B BT o A GRF L 2 BHGR SR A peR )
Ao RFBETEZSMUFFIERT RREE L BERE
Tkl i RO AL B AL IFRBEFL > F
e
AR IR RARS 0 A E IR $436152.19% 158
A ZReFR g P LA BREarny YA 1,00
0 ~ o
TR F P EL Ry AEFRE ST

=Y B 114 = 4 C 11 2

RS

-
NN

PR AT o

I [ R 200 P b AFRBR D) SR T e
Jﬁﬂ@’aW%*&JL% T2kt 2 BB G kD

Y . s \ . _
TR REEAFEFFLZEMET > A AIE T T 0

b
i
mj



e

=

4

A s20p pATHR P RRd 2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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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10號
原      告  莊雅琦  


被      告  花囍婚紗攝影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丁美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參仟伍佰元。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伍仟參佰柒拾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訴訟費用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陸萬參仟伍佰元、新臺幣伍仟參佰柒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10月7日止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造型師，雙方約定工資為日薪新臺幣(下同)3,000元，每日工時不一定，平均工資為每月30,000元，惟被告積欠原告113年8月份之薪資4,500元(113年8月份之應領薪資為30,500元，被告僅給付其中26,000元)、同年9月份之薪資50,000元、同年10月份之薪資9,000元，共計63,500元之薪資未為給付，且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依法為原告提繳6％退休金，自應補提繳退休金5,37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退休金專戶。嗣原告雖於113年11月8日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被告未出席，致調解不成立，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3,500元。㈡被告應提繳5,370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內。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為證（參本院113年度勞小專調卷第48號卷，下稱專調卷，第9頁至第10頁、第61頁至第64頁、第79頁），核與其主張相符，且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視同自認，堪認原告前揭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金額，應予准許。
(二)提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之部分：
　　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10月7日止受僱於被告，被告未為其提撥6％退休金，有勞保局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等在卷可憑（參專調卷第47至53頁），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自屬有據；參以原告於113年8月份之薪資為30,500元、同年9月份之薪資為50,000元、同年10月份之薪資為9,000元，分別對應投保級距31,800元、50,600元、9,900元，則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所應提繳之金額計為44,511元（計算式：31,800元×6％+50,600元×6％+9,900×6％＝5,53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僅請求被告提繳5,370元至其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自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3,500元及應提撥5,37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均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 元。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10號

原      告  莊雅琦  



被      告  花囍婚紗攝影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丁美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參仟伍佰元。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伍仟參佰柒拾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訴訟費用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加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陸萬參仟伍佰

元、新臺幣伍仟參佰柒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

    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10月7日

    止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造型師，雙方約定工資為日薪新臺幣

    (下同)3,000元，每日工時不一定，平均工資為每月30,000

    元，惟被告積欠原告113年8月份之薪資4,500元(113年8月份

    之應領薪資為30,500元，被告僅給付其中26,000元)、同年9

    月份之薪資50,000元、同年10月份之薪資9,000元，共計63,

    500元之薪資未為給付，且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依法為原

    告提繳6％退休金，自應補提繳退休金5,370元至原告設於勞

    動部勞工保險局之退休金專戶。嗣原告雖於113年11月8日至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被

    告未出席，致調解不成立，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工

    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3,500元。㈡被告應提繳5,

    370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內。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

    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前段

    定有明文。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高雄市政府勞

    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為證（參

    本院113年度勞小專調卷第48號卷，下稱專調卷，第9頁至第

    10頁、第61頁至第64頁、第79頁），核與其主張相符，且被

    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準備書狀

    爭執，視同自認，堪認原告前揭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

    勞動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金額

    ，應予准許。

(二)提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之部分：

　　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

    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勞退條例第31條

    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

    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

    。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

    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

    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

    ，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

    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

    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

    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

    張其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10月7日止受僱於被告，被告

    未為其提撥6％退休金，有勞保局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

    料等在卷可憑（參專調卷第47至53頁），則原告依前揭規定

    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自屬有據；參以原告於113年8月

    份之薪資為30,500元、同年9月份之薪資為50,000元、同年1

    0月份之薪資為9,000元，分別對應投保級距31,800元、50,6

    00元、9,900元，則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所應提繳之金額計

    為44,511元（計算式：31,800元×6％+50,600元×6％+9,900×6％

    ＝5,53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僅請求被告提繳5,370

    元至其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自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3,500元及應提撥5,370元至

    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均

    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

    ，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

    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

六、本件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

    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

    0 元。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

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

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

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

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小字第10號

原      告  莊雅琦  



被      告  花囍婚紗攝影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丁美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陸萬參仟伍佰元。

被告應提繳新臺幣伍仟參佰柒拾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訴訟費用壹仟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第一、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陸萬參仟伍佰元、新臺幣伍仟參佰柒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385條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10月7日止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造型師，雙方約定工資為日薪新臺幣(下同)3,000元，每日工時不一定，平均工資為每月30,000元，惟被告積欠原告113年8月份之薪資4,500元(113年8月份之應領薪資為30,500元，被告僅給付其中26,000元)、同年9月份之薪資50,000元、同年10月份之薪資9,000元，共計63,500元之薪資未為給付，且被告於原告任職期間未依法為原告提繳6％退休金，自應補提繳退休金5,370元至原告設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退休金專戶。嗣原告雖於113年11月8日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進行勞資爭議調解，惟被告未出席，致調解不成立，為此，爰依兩造勞動契約、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3,500元。㈡被告應提繳5,370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內。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工資部分：

　　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兩造間之Line對話紀錄等為證（參本院113年度勞小專調卷第48號卷，下稱專調卷，第9頁至第10頁、第61頁至第64頁、第79頁），核與其主張相符，且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復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視同自認，堪認原告前揭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勞動契約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 項所示之金額，應予准許。

(二)提撥退休金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之部分：

　　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因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原告主張其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10月7日止受僱於被告，被告未為其提撥6％退休金，有勞保局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明細資料等在卷可憑（參專調卷第47至53頁），則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提繳勞工退休金，自屬有據；參以原告於113年8月份之薪資為30,500元、同年9月份之薪資為50,000元、同年10月份之薪資為9,000元，分別對應投保級距31,800元、50,600元、9,900元，則被告於原告在職期間所應提繳之金額計為44,511元（計算式：31,800元×6％+50,600元×6％+9,900×6％＝5,538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僅請求被告提繳5,370元至其於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自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63,500元及應提撥5,370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為有理由，均應予准許。又本件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 元。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關於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與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